
銀行代號：

報表日期： 民國     年   月

報表編號： FCLG

報表名稱： 外幣貸款及外幣保證餘額月報表

單　　位： 美元千元；新臺幣千元

一、外幣貸款餘額及承作量 單位：千美元

檢核註記 代號 類別 檢核

001 短期 0 0 0 0 0 0

002 中長期 0 0 0 0 0 0

合計 0 0 0 0 0

二、外幣保證餘額 單位：千美元

檢核註記 代號 項目 履約保證 借款保證 付款保證 預付款保證 其他 合計

003 保證餘額 0 0 0 0 0 0

合計 0 0 0 0 0 0

三、以外幣資產為擔保品或保證之新臺幣融資餘額 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檢核註記 代號 項目 國內外幣存款 外國定存單 外國證券 金融機構保證 外幣特金受益權 其他（※） 合計

004 新臺幣融資餘額 0 0 0 0 0 0 0

合計 0 0 0 0 0 0 0

檢核註記 （※「其他」欄之說明） 代號

說明 005

附表：以外幣資產為擔保品或保證之新臺幣融資，單一客戶新臺幣融資餘額達等值五百萬美元以上

檢核註記 客戶名稱 新臺幣融資餘額（新台幣千元） 其他備註 代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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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:

1.  外幣貸款係指定銀行依「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作業規範」第六點辦理之外幣貸款業務，不包含進出口押匯（即期信用狀或on sight basis之遠期信用狀）及應收帳款收買業務（應收帳款承購或應收帳款買斷業務）。

2.  外幣保證中「其他」項目，包含公司債保證、押標金保證、工程相關保證、分期付款保證等。

3.  以外幣資產為擔保品或保證之新臺幣融資者：

    （一）外幣資產包含主順位及次順位者；新臺幣融資包含擔保及副擔保之新臺幣融資。

    （二）外幣資產「國內外幣存款」係指本國銀行（不含國際金融業務分行）或外國銀行在台分行所簽發之外幣定存單，及顧客本人之外幣可轉讓定期存單及外匯活期存款。

    （三）外幣資產「外國定存單」及「外國債券」定義，請依據金管會訂定之「金融機構接受外國貨幣及外國證券為擔保品，辦理新臺幣授信」填報。

    （四）外幣資產「金融機構保證」包含本國銀行、外國銀行及其在台分行或其他金融機構（如保險公司）所開立之保證函。

    （五）外幣資產「其他」項目：

　　　　i.   包含表列內不同資產類別之混和擔保（如外國定存單加外國證券）；而新臺幣融資餘額係徵提外國證券加機器設備為擔保，則應列示於「外國證券」欄內。

　　　　ii.  具債權憑證性質（如本票等）、關係企業所開立之保證函或支持信、權利質權（如股權質押等）、不具短期變現性之動產（如機器設備、船舶、飛行器等）或不動產、信保基金及以應收帳款或票據作為備償來源者等，不列入本表填報範圍。

　　　　iii. 請於說明欄內敘明該外幣資產種類及對應之新臺幣融資餘額。

4.  以外幣資產為擔保品或保證之新臺幣融資，各該項目單一客戶新臺幣融資餘額達等值五百萬美元以上者，請檢附客戶名稱、融資餘額及所徵提之外幣資產等明細於附表中。

5.  本報表請於次月十日前，將上月資料報送外匯局簽證科。


